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2號

聲  請  人  尤淳永  

            尤淳平  

共      同

代  理  人  謝天仁律師

相  對  人  圓圓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余涵彌  

代  理  人  吳立瑋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

111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全部交

易之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

票、財務報表。㈡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

流出與存入之憑證。

二、聲請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設立於110年7月22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萬股，

聲請人尤淳平為相對人公司董事，聲請人尤淳永為相對人公

司監察人，持有股份數各為25萬股，為占已發行股份總數各

10%之相對人股東。因相對人自公司設立迄今均未依法召開

董事會及股東會，亦未提供相對人公司相關財務報表等資料

供監察人查核。嗣經聲請人再三要求，相對人僅提供部分財

務資料，其中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飛曜公司）

交易之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

價，亦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間明顯有異。且飛曜

公司於111年8月3日設立時之負責人雖為第三人張秀蓁，然

實際負責人應為相對人負責人余涵彌之男友李曜隆，飛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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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更於114年1月22日將李曜隆變更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而

有涉及關係人交易之情事。

　㈡相對人公司設立至今持續虧損，就上開情事，聲請人已寄發

存證信函予相對人，請求相對人再行給予相關帳簿，惟經相

對人以聲請人假借出售股權名義、不當取得公司資料、扭曲

事實、影響公司治理等理由拒絕，聲請人再於114年6月19日

以三峽大埔郵局第000042號存證信函請相對人配合查核，復

遭相對人以同年7月1日南港郵局第000417號存證信函拒絕提

供相關帳簿資料。為查明相對人公司與飛曜公司交易往來之

情形，及所涉帳戶資金是否有不正常流動，爰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先前於114年3月24日即以出售股份為由，向相對人請

求並已取得財務報告書、明細表、傳票等相關財務資料，復

於同年6月改稱其係基於董事、監察人身分行使查核權利，

前後說法相互矛盾，足徵其聲請目的並非真正基於公司治理

或股東權益之維護，而係藉由訴訟程序干擾相對人公司之正

常運作，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有何交易

或銀行存款不正常之情，亦未提出任何確切證據足以證明相

對人有何不法或資金外流情事，是聲請人未能充分舉證公司

法第245條第1項之必要性。

　㈡又聲請人僅籠統主張應檢查相對人與他人交易之全部交易價

格、數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等事項，並未具體指出特定交

易時間、對象或範圍，亦未具體指明應檢查銀行存款之內

容、帳戶或交易，顯然過於空泛，無從界定檢查範圍。且聲

請人請求提供之資料，包含交易數量、單價、明細，均屬相

對人公司營業秘密及競爭策略核心，顯已逾越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所稱之必要範圍，有損害全體股東權益之虞，請求

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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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107

年修法之立法意旨在於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

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股

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

性，以避免浮濫。其中有關「強化公司治理」乙節，顯示立

法者有意透過檢查人制度，平衡公司經營者與股東間之資訊

不平等，使健全公司治理之相關法律機制得以獲得遵守落

實，並非要以有可能存在不法情事為前提。又倘公司運營或

業務執行，確有特定違法情事時，亦可知其內部治理機制已

經失靈，自有加強檢查以查察其他不法之必要，而非僅能對

該特定違法情事加以糾正或回復損害，此亦應為檢查人制度

之不法預防或發覺之功能所在。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發行股份數為250萬股，聲請人為董事、

監察人，各持有股份總數各25萬股，各占比10%，均屬繼續6

個月以上，為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乙情，業據

聲請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董監事資料

為證（見本院卷第13、1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47頁），是聲請人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聲

請資格。

　㈡本件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理由如下：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迄未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相對人雖辯

稱：其股東僅5人，多係透過LINE群組表達意見、參與討

論，聲請人亦有參與討論，並被通知安排參加股東會，但其

最終選擇不出席或放棄行使認股權等語，並提出LINE群組截

圖為證，惟上述LINE對話「上面還是希望欠款400能先還，

後續投資款500金額可以查帳完再說」、「有沒有預計的查

帳時程多久完成」、「請問什麼時候能前往查帳呢」（見本

院卷第143-147頁）僅為公司帳務、查帳之對談，核非議決

事項之線上會議；雖有一方表示「是否召開股東會」，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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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方曾表示：「二位（即聲請人）不會參加喔..另外股東

會增資案沒意見，但原股東會放棄認購。」（見本院卷第

153、159頁），惟相對人仍未提出任何股東會會議紀錄，上

開對話尚不足認相對人確有如期召開股東會，無從得知股東

會議決事項及結果為何。且本院已命相對人提出會議紀錄

（見本院卷第176頁），相對人迄未提出任何董事會、股東

會紀錄，則相對人設立登記後，是否有如實召開股東會或董

事會，均有可疑，自難認相對人有依法召開董事會或定期召

開股東會。相對人長時間未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違反

最基本之公司治理原則，顯示其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失靈，有

加強檢查之必要。基此，對於相對人進行可疑、特定之業務

項目及財產情形檢查，即有必要。

　⒉聲請人主張飛曜公司於111年8月成立，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

對人負責人余函彌為男女朋友，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進行交

易，惟其發票內容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

價，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與相對人之交易明顯

有異等語。相對人則抗辯：其有提供財務報告書、明細表、

傳票等財務資料予聲請人。聲請人曾寄存證信函請相對人提

供查核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相對人於查核期間僅提供部分

財務資料，進貨廠商飛曜企業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

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

商明顯有異，有存證信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3、65

頁）。依前函可知，相對人於本件聲請前，固有提供一部分

財報資料供聲請人查核，然聲請人認為資料不全，請求相對

人進一步提供與飛曜公司有關之數量及單價明細等，惟相對

人就其已提出明細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有如實提出。

故相對人尚不能執已提供前開財務資料為由，認本件無檢查

必要。

　⒊本院審酌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之關係，飛曜公司與相對人之

交易，與其他進貨廠商和相對人之交易憑證所載細項既有殊

異，此相對人亦未予爭執或提出反證，堪信為真。又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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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家珺於相對人申辦勞健保、薪水（見本院卷第217、219頁

之個人投退保資料及薪轉資料），卻實際於飛曜公司擔任會

計服勞務（參本院卷第198頁李曜隆於114年9月22日在偵查

時之陳述），影響相對人之公司利益。另第三人鼎新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以「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余函彌鈞啟」撰寫信件

（見本院卷第115頁），且飛曜公司負責人李曜隆和余涵彌

並共同擔任相對人與第三人普羅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

車輛買賣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有該協議書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118頁），可見飛曜公司或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對人

間之交易關係應非單純之客戶，彼此間有利益連動之關係。

而僅憑相對人所提前開財務資料，欠缺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

之進貨交易數量、單價，無從判讀是否合乎常規、合理行

情，金流是否核實。又相對人未能舉證該數量、單價資訊何

以有別於其他進貨公司之收據所載，而屬於營業秘密。從

而，為充實聲請人蒐證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是否有利益輸

送，影響相對人之公司標的淨值，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與飛

曜公司間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

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

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即有檢查之必要。

五、關於檢查人之人選，本院已函請臺北市會計師公會推薦適當

之會計師供遴選為檢查人，經該會以114年9月15日北市會字

第1140000409號函推薦吳宗璋會計師（見本院卷第85頁）。

爰審酌吳宗璋會計師為中興大學會計系畢業，歷任審計員、

執業會計師，有前函所附之會員學經歷表在卷可查，堪認其

學經歷俱佳，應能本於專業職能，對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

產狀況等進行適當之檢查，並維護股東之權益，又兩造均對

此人選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77頁）。茲依公司法第245條第

1項規定，爰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

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公司全部交易之價格、數

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㈡

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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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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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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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司字第52號
聲  請  人  尤淳永  
            尤淳平  
共      同
代  理  人  謝天仁律師
相  對  人  圓圓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涵彌  
代  理  人  吳立瑋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111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㈡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
二、聲請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設立於110年7月22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萬股，聲請人尤淳平為相對人公司董事，聲請人尤淳永為相對人公司監察人，持有股份數各為25萬股，為占已發行股份總數各10%之相對人股東。因相對人自公司設立迄今均未依法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亦未提供相對人公司相關財務報表等資料供監察人查核。嗣經聲請人再三要求，相對人僅提供部分財務資料，其中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飛曜公司）交易之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亦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間明顯有異。且飛曜公司於111年8月3日設立時之負責人雖為第三人張秀蓁，然實際負責人應為相對人負責人余涵彌之男友李曜隆，飛曜公司更於114年1月22日將李曜隆變更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而有涉及關係人交易之情事。
　㈡相對人公司設立至今持續虧損，就上開情事，聲請人已寄發存證信函予相對人，請求相對人再行給予相關帳簿，惟經相對人以聲請人假借出售股權名義、不當取得公司資料、扭曲事實、影響公司治理等理由拒絕，聲請人再於114年6月19日以三峽大埔郵局第000042號存證信函請相對人配合查核，復遭相對人以同年7月1日南港郵局第000417號存證信函拒絕提供相關帳簿資料。為查明相對人公司與飛曜公司交易往來之情形，及所涉帳戶資金是否有不正常流動，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先前於114年3月24日即以出售股份為由，向相對人請求並已取得財務報告書、明細表、傳票等相關財務資料，復於同年6月改稱其係基於董事、監察人身分行使查核權利，前後說法相互矛盾，足徵其聲請目的並非真正基於公司治理或股東權益之維護，而係藉由訴訟程序干擾相對人公司之正常運作，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有何交易或銀行存款不正常之情，亦未提出任何確切證據足以證明相對人有何不法或資金外流情事，是聲請人未能充分舉證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必要性。
　㈡又聲請人僅籠統主張應檢查相對人與他人交易之全部交易價格、數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等事項，並未具體指出特定交易時間、對象或範圍，亦未具體指明應檢查銀行存款之內容、帳戶或交易，顯然過於空泛，無從界定檢查範圍。且聲請人請求提供之資料，包含交易數量、單價、明細，均屬相對人公司營業秘密及競爭策略核心，顯已逾越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稱之必要範圍，有損害全體股東權益之虞，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107年修法之立法意旨在於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其中有關「強化公司治理」乙節，顯示立法者有意透過檢查人制度，平衡公司經營者與股東間之資訊不平等，使健全公司治理之相關法律機制得以獲得遵守落實，並非要以有可能存在不法情事為前提。又倘公司運營或業務執行，確有特定違法情事時，亦可知其內部治理機制已經失靈，自有加強檢查以查察其他不法之必要，而非僅能對該特定違法情事加以糾正或回復損害，此亦應為檢查人制度之不法預防或發覺之功能所在。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發行股份數為250萬股，聲請人為董事、監察人，各持有股份總數各25萬股，各占比10%，均屬繼續6個月以上，為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乙情，業據聲請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董監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3、1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頁），是聲請人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資格。
　㈡本件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理由如下：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迄未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相對人雖辯稱：其股東僅5人，多係透過LINE群組表達意見、參與討論，聲請人亦有參與討論，並被通知安排參加股東會，但其最終選擇不出席或放棄行使認股權等語，並提出LINE群組截圖為證，惟上述LINE對話「上面還是希望欠款400能先還，後續投資款500金額可以查帳完再說」、「有沒有預計的查帳時程多久完成」、「請問什麼時候能前往查帳呢」（見本院卷第143-147頁）僅為公司帳務、查帳之對談，核非議決事項之線上會議；雖有一方表示「是否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方曾表示：「二位（即聲請人）不會參加喔..另外股東會增資案沒意見，但原股東會放棄認購。」（見本院卷第153、159頁），惟相對人仍未提出任何股東會會議紀錄，上開對話尚不足認相對人確有如期召開股東會，無從得知股東會議決事項及結果為何。且本院已命相對人提出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176頁），相對人迄未提出任何董事會、股東會紀錄，則相對人設立登記後，是否有如實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均有可疑，自難認相對人有依法召開董事會或定期召開股東會。相對人長時間未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違反最基本之公司治理原則，顯示其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失靈，有加強檢查之必要。基此，對於相對人進行可疑、特定之業務項目及財產情形檢查，即有必要。
　⒉聲請人主張飛曜公司於111年8月成立，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對人負責人余函彌為男女朋友，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進行交易，惟其發票內容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與相對人之交易明顯有異等語。相對人則抗辯：其有提供財務報告書、明細表、傳票等財務資料予聲請人。聲請人曾寄存證信函請相對人提供查核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相對人於查核期間僅提供部分財務資料，進貨廠商飛曜企業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明顯有異，有存證信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3、65頁）。依前函可知，相對人於本件聲請前，固有提供一部分財報資料供聲請人查核，然聲請人認為資料不全，請求相對人進一步提供與飛曜公司有關之數量及單價明細等，惟相對人就其已提出明細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有如實提出。故相對人尚不能執已提供前開財務資料為由，認本件無檢查必要。
　⒊本院審酌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之關係，飛曜公司與相對人之交易，與其他進貨廠商和相對人之交易憑證所載細項既有殊異，此相對人亦未予爭執或提出反證，堪信為真。又第三人賴家珺於相對人申辦勞健保、薪水（見本院卷第217、219頁之個人投退保資料及薪轉資料），卻實際於飛曜公司擔任會計服勞務（參本院卷第198頁李曜隆於114年9月22日在偵查時之陳述），影響相對人之公司利益。另第三人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以「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余函彌鈞啟」撰寫信件（見本院卷第115頁），且飛曜公司負責人李曜隆和余涵彌並共同擔任相對人與第三人普羅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車輛買賣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有該協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18頁），可見飛曜公司或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對人間之交易關係應非單純之客戶，彼此間有利益連動之關係。而僅憑相對人所提前開財務資料，欠缺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之進貨交易數量、單價，無從判讀是否合乎常規、合理行情，金流是否核實。又相對人未能舉證該數量、單價資訊何以有別於其他進貨公司之收據所載，而屬於營業秘密。從而，為充實聲請人蒐證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是否有利益輸送，影響相對人之公司標的淨值，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即有檢查之必要。
五、關於檢查人之人選，本院已函請臺北市會計師公會推薦適當之會計師供遴選為檢查人，經該會以114年9月15日北市會字第1140000409號函推薦吳宗璋會計師（見本院卷第85頁）。爰審酌吳宗璋會計師為中興大學會計系畢業，歷任審計員、執業會計師，有前函所附之會員學經歷表在卷可查，堪認其學經歷俱佳，應能本於專業職能，對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等進行適當之檢查，並維護股東之權益，又兩造均對此人選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77頁）。茲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爰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公司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㈡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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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11

    1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全部交易之

    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

    務報表。㈡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

    存入之憑證。

二、聲請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設立於110年7月22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萬股，聲

    請人尤淳平為相對人公司董事，聲請人尤淳永為相對人公司

    監察人，持有股份數各為25萬股，為占已發行股份總數各10

    %之相對人股東。因相對人自公司設立迄今均未依法召開董

    事會及股東會，亦未提供相對人公司相關財務報表等資料供

    監察人查核。嗣經聲請人再三要求，相對人僅提供部分財務

    資料，其中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飛曜公司）交

    易之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

    ，亦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間明顯有異。且飛曜公

    司於111年8月3日設立時之負責人雖為第三人張秀蓁，然實

    際負責人應為相對人負責人余涵彌之男友李曜隆，飛曜公司

    更於114年1月22日將李曜隆變更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而有

    涉及關係人交易之情事。

　㈡相對人公司設立至今持續虧損，就上開情事，聲請人已寄發

    存證信函予相對人，請求相對人再行給予相關帳簿，惟經相

    對人以聲請人假借出售股權名義、不當取得公司資料、扭曲

    事實、影響公司治理等理由拒絕，聲請人再於114年6月19日

    以三峽大埔郵局第000042號存證信函請相對人配合查核，復

    遭相對人以同年7月1日南港郵局第000417號存證信函拒絕提

    供相關帳簿資料。為查明相對人公司與飛曜公司交易往來之

    情形，及所涉帳戶資金是否有不正常流動，爰依公司法第24

    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先前於114年3月24日即以出售股份為由，向相對人請

    求並已取得財務報告書、明細表、傳票等相關財務資料，復

    於同年6月改稱其係基於董事、監察人身分行使查核權利，

    前後說法相互矛盾，足徵其聲請目的並非真正基於公司治理

    或股東權益之維護，而係藉由訴訟程序干擾相對人公司之正

    常運作，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有何交易

    或銀行存款不正常之情，亦未提出任何確切證據足以證明相

    對人有何不法或資金外流情事，是聲請人未能充分舉證公司

    法第245條第1項之必要性。

　㈡又聲請人僅籠統主張應檢查相對人與他人交易之全部交易價

    格、數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等事項，並未具體指出特定交

    易時間、對象或範圍，亦未具體指明應檢查銀行存款之內容

    、帳戶或交易，顯然過於空泛，無從界定檢查範圍。且聲請

    人請求提供之資料，包含交易數量、單價、明細，均屬相對

    人公司營業秘密及競爭策略核心，顯已逾越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所稱之必要範圍，有損害全體股東權益之虞，請求駁

    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107

    年修法之立法意旨在於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

    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股

    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

    性，以避免浮濫。其中有關「強化公司治理」乙節，顯示立

    法者有意透過檢查人制度，平衡公司經營者與股東間之資訊

    不平等，使健全公司治理之相關法律機制得以獲得遵守落實

    ，並非要以有可能存在不法情事為前提。又倘公司運營或業

    務執行，確有特定違法情事時，亦可知其內部治理機制已經

    失靈，自有加強檢查以查察其他不法之必要，而非僅能對該

    特定違法情事加以糾正或回復損害，此亦應為檢查人制度之

    不法預防或發覺之功能所在。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發行股份數為250萬股，聲請人為董事、監

    察人，各持有股份總數各25萬股，各占比10%，均屬繼續6個

    月以上，為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乙情，業據聲

    請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董監事資料為

    證（見本院卷第13、1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47頁），是聲請人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

    資格。

　㈡本件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理由如下：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迄未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相對人雖辯稱

    ：其股東僅5人，多係透過LINE群組表達意見、參與討論，

    聲請人亦有參與討論，並被通知安排參加股東會，但其最終

    選擇不出席或放棄行使認股權等語，並提出LINE群組截圖為

    證，惟上述LINE對話「上面還是希望欠款400能先還，後續

    投資款500金額可以查帳完再說」、「有沒有預計的查帳時

    程多久完成」、「請問什麼時候能前往查帳呢」（見本院卷

    第143-147頁）僅為公司帳務、查帳之對談，核非議決事項

    之線上會議；雖有一方表示「是否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

    方曾表示：「二位（即聲請人）不會參加喔..另外股東會增

    資案沒意見，但原股東會放棄認購。」（見本院卷第153、1

    59頁），惟相對人仍未提出任何股東會會議紀錄，上開對話

    尚不足認相對人確有如期召開股東會，無從得知股東會議決

    事項及結果為何。且本院已命相對人提出會議紀錄（見本院

    卷第176頁），相對人迄未提出任何董事會、股東會紀錄，

    則相對人設立登記後，是否有如實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均

    有可疑，自難認相對人有依法召開董事會或定期召開股東會

    。相對人長時間未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違反最基本之

    公司治理原則，顯示其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失靈，有加強檢查

    之必要。基此，對於相對人進行可疑、特定之業務項目及財

    產情形檢查，即有必要。

　⒉聲請人主張飛曜公司於111年8月成立，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

    對人負責人余函彌為男女朋友，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進行交易

    ，惟其發票內容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

    ，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與相對人之交易明顯有

    異等語。相對人則抗辯：其有提供財務報告書、明細表、傳

    票等財務資料予聲請人。聲請人曾寄存證信函請相對人提供

    查核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相對人於查核期間僅提供部分財

    務資料，進貨廠商飛曜企業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

    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

    明顯有異，有存證信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3、65頁）。

    依前函可知，相對人於本件聲請前，固有提供一部分財報資

    料供聲請人查核，然聲請人認為資料不全，請求相對人進一

    步提供與飛曜公司有關之數量及單價明細等，惟相對人就其

    已提出明細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有如實提出。故相對

    人尚不能執已提供前開財務資料為由，認本件無檢查必要。

　⒊本院審酌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之關係，飛曜公司與相對人之

    交易，與其他進貨廠商和相對人之交易憑證所載細項既有殊

    異，此相對人亦未予爭執或提出反證，堪信為真。又第三人

    賴家珺於相對人申辦勞健保、薪水（見本院卷第217、219頁

    之個人投退保資料及薪轉資料），卻實際於飛曜公司擔任會

    計服勞務（參本院卷第198頁李曜隆於114年9月22日在偵查

    時之陳述），影響相對人之公司利益。另第三人鼎新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以「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余函彌鈞啟」撰寫信件（

    見本院卷第115頁），且飛曜公司負責人李曜隆和余涵彌並

    共同擔任相對人與第三人普羅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車

    輛買賣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有該協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

    卷第118頁），可見飛曜公司或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對人間

    之交易關係應非單純之客戶，彼此間有利益連動之關係。而

    僅憑相對人所提前開財務資料，欠缺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之

    進貨交易數量、單價，無從判讀是否合乎常規、合理行情，

    金流是否核實。又相對人未能舉證該數量、單價資訊何以有

    別於其他進貨公司之收據所載，而屬於營業秘密。從而，為

    充實聲請人蒐證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是否有利益輸送，影響

    相對人之公司標的淨值，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

    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

    、傳票、財務報表，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

    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即有檢查之必要。

五、關於檢查人之人選，本院已函請臺北市會計師公會推薦適當

    之會計師供遴選為檢查人，經該會以114年9月15日北市會字

    第1140000409號函推薦吳宗璋會計師（見本院卷第85頁）。

    爰審酌吳宗璋會計師為中興大學會計系畢業，歷任審計員、

    執業會計師，有前函所附之會員學經歷表在卷可查，堪認其

    學經歷俱佳，應能本於專業職能，對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

    產狀況等進行適當之檢查，並維護股東之權益，又兩造均對

    此人選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77頁）。茲依公司法第245條第

    1項規定，爰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

    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公司全部交易之價格、數

    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㈡

    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

    。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2號

聲  請  人  尤淳永  

            尤淳平  

共      同

代  理  人  謝天仁律師

相  對  人  圓圓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涵彌  

代  理  人  吳立瑋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111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㈡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

二、聲請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設立於110年7月22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萬股，聲請人尤淳平為相對人公司董事，聲請人尤淳永為相對人公司監察人，持有股份數各為25萬股，為占已發行股份總數各10%之相對人股東。因相對人自公司設立迄今均未依法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亦未提供相對人公司相關財務報表等資料供監察人查核。嗣經聲請人再三要求，相對人僅提供部分財務資料，其中相對人與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飛曜公司）交易之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亦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間明顯有異。且飛曜公司於111年8月3日設立時之負責人雖為第三人張秀蓁，然實際負責人應為相對人負責人余涵彌之男友李曜隆，飛曜公司更於114年1月22日將李曜隆變更登記為其法定代理人，而有涉及關係人交易之情事。

　㈡相對人公司設立至今持續虧損，就上開情事，聲請人已寄發存證信函予相對人，請求相對人再行給予相關帳簿，惟經相對人以聲請人假借出售股權名義、不當取得公司資料、扭曲事實、影響公司治理等理由拒絕，聲請人再於114年6月19日以三峽大埔郵局第000042號存證信函請相對人配合查核，復遭相對人以同年7月1日南港郵局第000417號存證信函拒絕提供相關帳簿資料。為查明相對人公司與飛曜公司交易往來之情形，及所涉帳戶資金是否有不正常流動，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㈠聲請人先前於114年3月24日即以出售股份為由，向相對人請求並已取得財務報告書、明細表、傳票等相關財務資料，復於同年6月改稱其係基於董事、監察人身分行使查核權利，前後說法相互矛盾，足徵其聲請目的並非真正基於公司治理或股東權益之維護，而係藉由訴訟程序干擾相對人公司之正常運作，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有何交易或銀行存款不正常之情，亦未提出任何確切證據足以證明相對人有何不法或資金外流情事，是聲請人未能充分舉證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必要性。

　㈡又聲請人僅籠統主張應檢查相對人與他人交易之全部交易價格、數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等事項，並未具體指出特定交易時間、對象或範圍，亦未具體指明應檢查銀行存款之內容、帳戶或交易，顯然過於空泛，無從界定檢查範圍。且聲請人請求提供之資料，包含交易數量、單價、明細，均屬相對人公司營業秘密及競爭策略核心，顯已逾越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稱之必要範圍，有損害全體股東權益之虞，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107年修法之立法意旨在於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其中有關「強化公司治理」乙節，顯示立法者有意透過檢查人制度，平衡公司經營者與股東間之資訊不平等，使健全公司治理之相關法律機制得以獲得遵守落實，並非要以有可能存在不法情事為前提。又倘公司運營或業務執行，確有特定違法情事時，亦可知其內部治理機制已經失靈，自有加強檢查以查察其他不法之必要，而非僅能對該特定違法情事加以糾正或回復損害，此亦應為檢查人制度之不法預防或發覺之功能所在。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發行股份數為250萬股，聲請人為董事、監察人，各持有股份總數各25萬股，各占比10%，均屬繼續6個月以上，為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乙情，業據聲請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董監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3、14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頁），是聲請人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資格。

　㈡本件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理由如下：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迄未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相對人雖辯稱：其股東僅5人，多係透過LINE群組表達意見、參與討論，聲請人亦有參與討論，並被通知安排參加股東會，但其最終選擇不出席或放棄行使認股權等語，並提出LINE群組截圖為證，惟上述LINE對話「上面還是希望欠款400能先還，後續投資款500金額可以查帳完再說」、「有沒有預計的查帳時程多久完成」、「請問什麼時候能前往查帳呢」（見本院卷第143-147頁）僅為公司帳務、查帳之對談，核非議決事項之線上會議；雖有一方表示「是否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方曾表示：「二位（即聲請人）不會參加喔..另外股東會增資案沒意見，但原股東會放棄認購。」（見本院卷第153、159頁），惟相對人仍未提出任何股東會會議紀錄，上開對話尚不足認相對人確有如期召開股東會，無從得知股東會議決事項及結果為何。且本院已命相對人提出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176頁），相對人迄未提出任何董事會、股東會紀錄，則相對人設立登記後，是否有如實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均有可疑，自難認相對人有依法召開董事會或定期召開股東會。相對人長時間未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違反最基本之公司治理原則，顯示其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失靈，有加強檢查之必要。基此，對於相對人進行可疑、特定之業務項目及財產情形檢查，即有必要。

　⒉聲請人主張飛曜公司於111年8月成立，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對人負責人余函彌為男女朋友，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進行交易，惟其發票內容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與相對人之交易明顯有異等語。相對人則抗辯：其有提供財務報告書、明細表、傳票等財務資料予聲請人。聲請人曾寄存證信函請相對人提供查核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相對人於查核期間僅提供部分財務資料，進貨廠商飛曜企業發票內容僅載明服飾品項及總金額，未詳列數量及單價，且未附明細資料，與其他進貨廠商明顯有異，有存證信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3、65頁）。依前函可知，相對人於本件聲請前，固有提供一部分財報資料供聲請人查核，然聲請人認為資料不全，請求相對人進一步提供與飛曜公司有關之數量及單價明細等，惟相對人就其已提出明細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有如實提出。故相對人尚不能執已提供前開財務資料為由，認本件無檢查必要。

　⒊本院審酌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之關係，飛曜公司與相對人之交易，與其他進貨廠商和相對人之交易憑證所載細項既有殊異，此相對人亦未予爭執或提出反證，堪信為真。又第三人賴家珺於相對人申辦勞健保、薪水（見本院卷第217、219頁之個人投退保資料及薪轉資料），卻實際於飛曜公司擔任會計服勞務（參本院卷第198頁李曜隆於114年9月22日在偵查時之陳述），影響相對人之公司利益。另第三人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以「飛曜企業有限公司余函彌鈞啟」撰寫信件（見本院卷第115頁），且飛曜公司負責人李曜隆和余涵彌並共同擔任相對人與第三人普羅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車輛買賣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有該協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18頁），可見飛曜公司或其負責人李曜隆與相對人間之交易關係應非單純之客戶，彼此間有利益連動之關係。而僅憑相對人所提前開財務資料，欠缺飛曜公司與相對人間之進貨交易數量、單價，無從判讀是否合乎常規、合理行情，金流是否核實。又相對人未能舉證該數量、單價資訊何以有別於其他進貨公司之收據所載，而屬於營業秘密。從而，為充實聲請人蒐證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是否有利益輸送，影響相對人之公司標的淨值，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與飛曜公司間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及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即有檢查之必要。

五、關於檢查人之人選，本院已函請臺北市會計師公會推薦適當之會計師供遴選為檢查人，經該會以114年9月15日北市會字第1140000409號函推薦吳宗璋會計師（見本院卷第85頁）。爰審酌吳宗璋會計師為中興大學會計系畢業，歷任審計員、執業會計師，有前函所附之會員學經歷表在卷可查，堪認其學經歷俱佳，應能本於專業職能，對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等進行適當之檢查，並維護股東之權益，又兩造均對此人選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77頁）。茲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爰選派吳宗璋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年8月3日起迄今：㈠相對人與飛曜公司全部交易之價格、數量、是否尚有應收帳款情形相關憑證、傳票、財務報表。㈡與前述有關之相對人公司設立銀行之資金流出與存入之憑證。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